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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為使民眾安心享用優質國產愛文芒果，農委會應加強提供正確資訊，推廣促銷，並責成農

業試驗所、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及農業改良場等單位研發更精進之種植技術，輔導農民，

以強化出口競爭力，創造產值，提高果農收益，並嘉惠國內外消費者。 

（七十五）本院李委員俊俋，針對即將簽署的「兩岸投資保障協議」中

，有關投資人與當地政府間（P2G）的爭議，能否依循國際慣

例，建立有效之投資爭端解決機制，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鑑於台灣與中國的投資經貿交流日益頻繁，導致衍生之商務糾紛亦隨之日增。中國司法制

度仍欠缺公正性與透明性，導致一旦台商與當地企業發生糾紛，需要法院保障權益時，法

院時有藉機拒絕立案、拖延訴訟程序，甚至裁判不公之情形發生，已影響台商權益甚鉅。

尤有甚者，當糾紛之對造並非企業，而是當地政府，亦即發生「P2G」（投資人對政府）類

型之非商務糾紛，諸如：土地徵收、動遷補償、結匯、規費攤派、稅務糾紛、投資轉讓限

制等糾紛，台商更難獲致公平合理之對待，本席認為此應係當前台灣對中國經濟交流上最

亟待政府妥善解決的課題。 

二、本席於二○一二年六月四日曾於立法院就上開課題質詢陸委會賴主委幸媛、經濟部梁次長

國新，賴主委卻空泛回應「會努力爭取具有『兩岸特色』的多元解決方式」，此種論調與

中國共產黨所謂「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高度雷同，至於實質內容幾近空白，

令人遺憾。究竟賴主委所謂「具兩岸特色的多元解決方式」具體內容為何，相關措施是否

足以迅速、公正、妥適維護台商於面對前述 P2G 類型之非商務糾紛時能切實保障法律權益

？對此諸多疑慮，本席認為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經濟部當有進一步具體澄清說明之必要。 

三、我國於二○一一年九月與日本簽署「亞東關係協會與財團法人交流協會有關投資自由化、

促進及保護合作協議」（ 簡稱台日投資保障協議），第十七條明定投資人與當地政府機關

間之爭端，得提交國際調解或仲裁。本席建議與中方談判能以台日投資保障協議為參考架

構，依循國際慣例，建立有效之投資爭端解決機制，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七十六）本院李委員俊俋，針對二○一二年六月四日澎湖地檢署檢察

官吳巡龍於最高法院抗議靜坐兩小時事件，警方執法偏頗不

公乙案，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查二○一二年六月四日上午澎湖地檢署檢察官吳巡龍於最高法院靜坐抗議一事廣受各界議

論。就法而論，吳檢察官之行為已違反集會遊行法第六條所規定之禁制區（各級法院）禁

止集會遊行之規定，然媒體揭露負責執法之警方竟以身分是否具司法檢察官作差別待遇之


